附件1

沈阳市收养能力评估指标体系 

  收养申请人：        性别：           身份证号码：                  评估得分：

	项目
	序号
	评估内容
	评估问题设置
	评估标准
	评分说明
	得分

	一、收养动机(3分)
	1
	收养动机（3分）
	收养人能够遵守《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保护被收养儿童的利益，提供有利于被收养的未成年人抚养和健康成长的条件

（1）能；
（2）不能。
	选答案（1），得2分；选答案（2），扣5分。
	自述、调查了解
	

	
	2
	
	收养理由是否适当，心理准备是否充分，对收养后产生的权利义务是否充分掌握，对收养可能存在的不适应情况是否有足够认识。明确承诺不遗弃、不虐待被收养儿童
（1）是；
（2）不是。
	选答案（1），得1分；选答案（2），扣3分。
	自述、调查了解
	

	二、收养申请人基本情况（20分）
	3
	年龄

（8分）
	收养人的年龄属于

（1）30-45周岁；

（2）46-55周岁；

（3）55周岁-69周岁；（4）69周岁以上。


	选答案（1），得8分；选答案（2），得5分；选答案（3），得0分，选答案（4）扣20分（收养三代以内旁系同辈血亲子女除外，得0分）。


	查验身份
	

	
	4
	
	★无配偶者收养异性子女，收养人与被收养人年龄相差不足40周岁。
	取消本次评估及收养资格。收养三代以内同辈旁系血亲子女的情况除外。
	调查核实
	

	
	5
	
	★夫妻双方任何一方年龄未满30周岁（不含30周岁）。


	取消本次评估及收养资格。
	调查核实
	

	
	6
	居住地（2分）
	收养人与被收养人居住地是否一致

同省；

（2）外省
	选答案（1），得2分；选答案（2），得0分。
	查验身份
	

	
	7
	受教育程度（10分）
	收养人的受教育程度
（1）本科（含大专）及以上；
（2）高中（含中专）；
（3）初中；

（4）初中以下
	选答案（1），得10分；选答案（2），得5分；选答案（3），扣5分；选答案（4），扣10分。
	查验身份
	

	三、收养申请家庭基本状况（10分）
	8
	子女情况（3分）
	★办理三代以内同辈旁系血亲过继的收养申请人已育有超过1个子女的。
	取消本次评估及收养资格。华侨收养三代以内旁系同辈血亲子女的除外。
	调查核实
	

	
	9
	
	收养家庭生育子女及其健康状况

无子女；

收养家庭已育有1个健康子女；

收养家庭已育有2个及2个以上健康子女；

（4）收养家庭中有残疾或重大疾病子女。
	选答案（1），得3分；选答案（2），得1分；选答案（3），得0分；选答案（4），扣10分；
	调查核实
	

	
	10
	收养家庭成员关系及态度

（3分）
	收养家庭是否愿意收养残疾儿童或患有重大疾病儿童
（1）愿意；
（2）不愿意。
	选答案（1）得2分；选答案（2），得0分。
	自述，调查核实
	

	
	11
	
	收养家庭主要成员间关系是否和睦，对收养儿童持何种态度
（1）主要家庭成员身体健康，对收养儿童持积极态度，家庭成员间关系和睦；
（2）主要家庭成员对收养儿童持一般态度；
（3）主要家庭成员对收养儿童持消极态度。
	选答案（1），得1分；选答案（2），得0分；选答案（3），扣10分。
	自述，调查核实
	

	
	12
	基本保障（4分）
	收养人已参加的基本保险类别有（可多选）
（1）基本社保（包括养老保险、居民医疗保险等）；
（2）商业保险；
（3）以上均无。
	（1）（2）都有得4分；（1）（2）只有1项得2分；选答案（3），扣3分。
	提供保险证明
	

	四、婚姻状况（6分）
	13
	婚姻状况（2分）
	收养人目前的婚姻状况是
（1）由一男一女组成婚姻关系（无同性恋行为）；
（2）单方收养三代旁系同辈血亲子女；

（3）除上述（2）外的其他单方收养（包括未婚、离异等）。
	选答案（1），得2分；选答案（2），得0分；选答案（3）扣10分。
	提供婚姻登记证书等
	

	
	14
	婚姻稳定度（2分）
	收养人目前的婚姻稳定状况
（1）双方无婚变史；
（2）双方各自离婚次数不超过2次，且本次婚姻持续满5年；

（3）任一方离婚次数超过2次，或任意一方有婚变史且本次婚姻持续未满5年。
	选答案（1），得2分；选答案（2），得0分；
选答案（3），取消本次收养及评估资格。

单方收养的不评估此项，得满分。
	提供相关证明
	

	
	15
	对婚变的态度表现（1分）
	收养人对离异原因的态度表现
（1）正确认识，平常心态对待前妻（夫）及子女；

无所谓；

（3）偏激，有错误认识。
	无婚变史或选答案（1），得1分；选答案（2），扣3分；选答案（3），扣5分。

单方收养的不评估此项，得满分。
	自述，调查核实
	

	
	16
	夫妻关系及婚姻满意度

（1分）
	夫妻双方对婚姻满意程度
（1）夫妻关系和睦、相处融洽，双方对婚姻的态度积极，满意度高，家庭责任感强；
（2）夫妻关系不和睦、相处不融洽，双方对婚姻的态度消极，满意度低，家庭责任感弱。
	选答案（1），得1分；选答案（2），得0分。

单方收养的不评估此项，得满分。
	自述，调查核实
	

	五、职业与经济状况（20分）
	17
	职业及收入状况

（5分）
	收养人职业状况
（1）收养人具有固定的职业；
（2）收养人无固定职业，但有经济来源，如有继承遗产、股东收入等证明其收入；
（3）收养人无固定职业，也无其他稳定收入。
	选答案（1），得5分；选答案（2），得2分；选答案（3），扣10分。
	自述承诺，调查核实，提供单位证明等
	

	
	18
	家庭年收入（5分）
	收养人家庭近三年的年平均收入（夫妻双方收养按照双方收入计算，单方收养按个人收入计算）：
（1）30万以上；

（2）15-30万；
（3）15万以下。
	选答案（1），得5分；选答案（2），得3分；选答案（3），扣10分。
	自述承诺，调查核实
	

	
	19
	家庭净资产（5分）
	家庭净资产情况（家庭净资产等于家庭总资产数减去家庭总负债数）

（1）家庭净资产超过30万元人民币（单方收养净资产超过40万元人民币）；（2）家庭净资产少于30万元、多余10万元人民币（单方收养净资产少于40万元、多余15万元人民币；

（3）家庭净资产少于10万元人民币（单方收养净资产少于15万元人民币）。
	选答案（1），得5分；选答案（2），得2分；选答案（3），扣10分。
	自述承诺，调查了解
	

	
	20
	家庭负担（5分）


	家庭需赡养及抚养的无收入人数与具有劳动力且有收入的人数的比值
（1）小于1；
（2）等于1；
（3）大于1。
	选答案（1），得3分；选答案（2），得0分；选答案（3），扣2分。
	提供收入证明及户籍人口数
	

	
	21
	
	收养人的家庭财务状况如何
（1）无负债；
（2）有负债。
	选答案（1），得2分；选答案（2），扣2分。
	提供银行征信记录等
	

	六、住房状况（20分）
	22
	拥有房产总面积

（3分）
	收养家庭名下具有产权的房产面积（夫妻双方收养按照双方房产总面积计算，单方收养按个人房产总面积计算）

（1）300平方米以上；（2）150-300平方米；（3）150平方米以下。
	选答案（1）得3分；选答案（2）得2分；选答案（3）得0分。
	提供房产证明等
	

	
	23
	住房性质（10分）
	收养人对现在所住的房屋是否拥有产权
（1）有；
（2）小产权房；
（3）没有。
	选答案（1），得10分；选答案（2），得0分；选答案（3），扣10分。
	提供房产证明等
	

	
	24
	人均住房面积

（5分）
	收养人家庭人均住房面积（加入被收养人后）属于
（1）当地人均住房面积及以上；
（2）当地人均住房面积二分之一及以上；
（3）当地人均住房面积二分之一以下。
	选答案（1），得5分；选答案（2），扣5分；选答案（3），扣10分。
	调查核实，提供居住证明 
	

	
	25
	住房功能（1分）
	收养人住房条件
（1）较好（有独立功能的厨房及卫生间）；
（2）一般。
	选答案（1），得1分；选答案（2），得0分。
	调查核实
	

	
	26
	居住地环境（1分）
	收养人居住地是否有较为完善的教育机构、卫生医疗机构和公共服务设施
（1）有；
（2）没有。
	选答案（1），得1分；选答案（2），得0分。
	调查核实
	

	七、健康状况（16分）
	27
	身体健康状况

（8分）
	★收养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属于
（1）健康；

（2）一般；

（3）收养人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包括精神疾病、传染病、重度残疾、重大疾病等影响履行监护职责的疾病。
	选答案（1），得8分；选答案（2）扣10分；选（3）取消本次评估及收养资格。
	提供三级甲等医院等有资质的医疗机构出具的体检报告
	

	
	28
	心理健康状况

（8分）
	★收养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属于
（1）健康；
（2）不健康
	选答案（1），得8分；选答案（2）取消本次评估及收养资格。
	当地有鉴定资质的医院提供的精神疾病测评报告和心理评估报告
	

	八、抚育养护能力（9分）
	29
	养育计划（3分）
	收养人是否有自己生育的计划
（1）没有；
（2）有。
	选答案（1），得1分；选答案（2），得0分。
	自述、走访了解
	

	
	30
	
	收养人对于被收养儿童的未来发展及培养
（1）已做好养育安排，如已购置儿童养育必需品、育儿书籍等，有对儿童的教育规划；
（2）没有安排和计划，顺其自然发展。
	选答案（1），得1分；选答案（2），扣1分。
	自述、走访了解
	

	
	31
	
	收养儿童主要由谁来抚养
（1）收养申请人及其配偶；
（2）家中长辈；
（3）保姆或请其他人。
	选答案（1），得1分；选答案（2），得0分；选答案（3），扣3分。
	自述、走访了解
	

	
	32
	养育知识及经验

（2分）
	收养人是否具有养育儿童的相关知识和经验
（1）学习过育儿知识，具备良好的养育知识或养育经验；

了解一定养育儿童的知识，或具备一定的养育经验；

（3）不具备养育儿童相关知识和经验。
	选答案（1），得2分；选答案（2），得1分；
选答案（3），得0分。
	自述、走访了解
	

	
	33
	文化教育能力

（2分）
	收养人是否具有对于被收养儿童进行文化教育的能力
（1）有进行良好教育的能力；
（2）有进行基础教育的能力；
（3）没有。
	选答案（1），得2分；选答案（2），得1分；
选答案（3），得0分。
	自述承诺
	

	
	34
	投入时间安排（2分）
	收养人每周能够陪伴孩子的时间有多少？
（1）20小时以上；
（2）15小时至20小时；
（3）10至15小时；
（4）10小时以下。
	选答案（1），得2分；选答案（2），得1分；选答案（3），得0分；选答案（4），扣2分。
	自述、走访了解
	

	九、邻里关系（1分）
	35
	邻里关系（1分）
	收养家庭邻里关系是否融洽、和睦

（1）邻里之间熟悉，关系融洽、和睦；   （2）邻里之间不熟悉、很少交往；       

（3）邻里之间关系较差。
	选答案（1），得1分；选答案（2），得0分；选答案（3），扣1分。
	自述承诺、走访了解
	

	十、品德品行（5分）
	36
	遵纪守法状况

（0分）
	★收养人有刑事犯罪记录。
	取消本次评估及收养资格。
	公安机关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
	

	
	37
	
	收养人是否有行政、治安处罚记录

（1）没有；
（2）有。
	选答案（1），得0分；选答案（2），扣10分。
	走访了解、调查核实
	

	
	38
	
	★收养人有虐待儿童、买卖遗弃儿童（包括放弃收养儿童监护权）、家庭暴力、不赡养老人、性虐待、酗酒、赌博、滥用药物等行为，或参加非法组织、邪恶教派，有敌视政府、仇视社会的行为以及其他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行为。


	取消本次评估及收养资格。
	走访了解、调查核实
	

	
	39
	收养行为（5分）
	★收养人是否愿意配合评估机构的工作人员进行家庭调查评估及收养后跟踪回访。
（1）是；
（2）否。
	选答案（1）；得5分；选答案（2）；取消本次评估及收养资格。
	自述
	

	
	40
	
	★收养人有故意隐瞒或者提供虚假信息的行为。
	取消本次评估及收养资格。
	调查核实
	

	十一、评估机构综合评价（10分）
	41
	综合评价（10分）
	对收养人及收养行为进行综合评价
	评估机构视具体情况给分，给分为原则，扣分为例外。
	综合评价
	

	总分 合计
（120分）
	此表是指收养申请人的收养能力评估，评估得分不得低于90分；收养市儿童福利院的病残、3周岁以上的孤弃儿童，评估得分不得低于75分。（夫妻双方收养的，最后得分为夫妻二人总分值的平均数）。

表中出现“★”标志的，为取消本次评估及收养资格的项目。
3、收养能力评估项目满分为120分。具体题目分值110分，评估机构综合评价10分。


	

	说明
	以上收养评估指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政部关于印发<收养评估办法（试行）>的通知》（民发〔2020〕144号）为依据，市民政局（慈善社工儿童福利处）负责解释。
	


评估人签名：                                      评估时间：

附件2                          

                                          编号：

收养能力评估通知书
收养申请人（男）:             身份证号：               
收养申请人（女）:             身份证号：               
为进一步规范收养行为，保障被收养儿童的合法权益和健康成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国公民在本地区申请收养子女，应当接受家庭情况调查评估。请收养申请人收到此通知书后，7个工作日内，向              （评估机构）出具下列材料并配合完成评估工作。

1.收养申请人居民身份证和居民户口簿。

2.收养申请人结婚证/离婚证（未婚无需提供）。

3.收养申请人房屋产权证。

4.收养申请人及其他共同生活家庭成员近三个月内的体检报告。                            

（收养登记机关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通知一式两份，收养申请人一份，收养登记机关存档一份。
附件3

收养申请家庭情况声明

     本人           ，男，身份证号码：              ,
             ，女，身份证号码：                  ，本家庭资产（包括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约为      万，家庭收入约为          万元/年；      (填写：有/无) 违法犯罪记录                     （如有，则填写）；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征信平台，家庭成员个人信用信息提示的内容为                   　　　　　　         。

以上声明完全真实，如有虚假，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人愿意积极配合收养评估机构调查核实上述情况。

                   收养申请人签名：

                             日期：
附件4

收养申请人个人授权书

为配合开展收养能力评估，          （姓名），男，身份证号                 ，和　　　　（姓名），女，身份证号                 ，特授权                （收养评估机构）评估人员             　，代表本人就如下情况进行核实查阅。

婚姻状况；

受教育情况；

工作单位及任职情况；

住房、收入和家庭资产情况；

有无违法犯罪记录；

个人信用状况。

本授权于      年  月  日签字生效。

   特此声明。

授权人签字：　　　　　、　　　　　　

被授权人签字：          、　　　 　  、　　　　　
被授权单位盖章：
附件5

编号：


收养能力评估报告

收 养 人：

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出具日期：   年    月    日
收养人情况
1.基本情况

	姓名
	　　　　　　　（男）　　　
	　　　　　　　（女）

	出生日期
	
	

	民族
	
	

	身份证件号
	
	

	户口所在地
	
	

	文化程度
	
	

	工作单位
	
	

	职业
	
	

	家庭住址
	
	

	联系方式
	
	


2.收养动机：

3.健康状况（包括其他共同生活家庭成员）：

4.道德品行：

5.经济及住房条件：

6.婚姻家庭状况：

7.抚育安排：

8.其他：
二、评估经过

三、改进建议

四、评估意见

评估员签字：　　　　　　　　　评估员签字：

五、评估结论

评估机构负责人签字：　　　　　评估机构盖章：

注：一式三份，一份送达收养登记机关，一份送达收养申请人，另一份评估机构留存
附件6
融合期间委托监护协议
甲方（送养人）：                   
或         （姓名），男，身份证号码               
           （姓名），女，身份证号码               
乙方（收养申请人）： 
        （姓名），男，身份证号码               
           （姓名），女，身份证号码               
为促使乙方与被送养儿童相互融合，甲方在收养登记前将其监护的被送养儿童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暂时移交给乙方，委托乙方在融合期间代行监护职责。融合期为          年     月     日      时至      年     月     日       时。经双方协商，协议如下：
一、在融合期间，乙方要严格按照甲方介绍的被送养儿童生活习惯及其他需要特殊照顾的方面，精心照料好被送养儿童的饮食起居等日常生活。
    二、融合期间，乙方必须确保被送养儿童的人身安全，防止其走失或受到意外伤害。如遇被送养儿童受到意外伤害、患病或其他重大情况发生时，乙方要及时通知甲方协商处理。
三、融合期间，若乙方与被送养儿童确实难以融合的，或因其他原因导致收养难以完成的，乙方应及时与甲方协商解除委托监护协议，并将被送养儿童交还给甲方。
四、融合期间，乙方应当接受并配合              对其开展融合期情况调查。
五、融合期届满，乙方应当及时将被送养儿童送交甲方并告知是否有收养意愿。融合成功且乙方同意收养的，双方应当于融合期届满后     日内共同到               （收养登记机关名称）办理收养登记。融合失败或乙方不同意收养的，乙方应主动向收养登记机关申请终止收养程序。乙方拒不终止收养程序的，甲方可以主动终止或通知收养登记机关终止收养程序。
    六、融合期间，如果乙方严重违反上述协议，甲方有权提前解除协议，领回被送养儿童。由于乙方故意或过失造成被送养儿童受到重大伤害或死亡的，甲方保留依法追究乙方相应责任的权利。
七、本协议一式三份，协议双方各执一份，收养登记机关留存一份。
送养人签名（公章）：           
联系电话：
收养申请人签名：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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